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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实施市校（院）企
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深

入构建我市基础研究资金多元化投入机制，高质量推动我市基础

研究实现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“两条腿走路”，结合《广州市科

学技术局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培育体系工作方案》有关内容，制定

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拓展现有市

校（院）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共建单位覆盖面，引导广州地

区更多具有一定基础研究实力的单位，对标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

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聚焦本单位优势领域，自主布局目标导

向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，深入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，促

进基础研究成果应用转化，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开展基础研究的积

极性，全面提升各类创新主体发展活力。

二、共建单位条件

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、登记、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医疗卫生机构和企业，具有从事基础研

究活动的科学技术人员、开展基础研究所需的条件、专门的科学

研究项目管理机构和制度、专门的财务机构和制度、必要的资产

管理机构和制度、明确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规划布局，承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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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，可申请市校（院）

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共建单位资格：

（一）具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。

（二）中央或省在穗科研院所；如有在穗上级主管部门的，

须由该部门申请共建单位资格，并统筹所辖科研院所参与市校

（院）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。

（三）三级甲等医院或市属“大专科、小综合”特色医疗卫

生机构。

（四）具有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企业。

三、组织管理

广州市科学技术局每年向全社会征集市校（院）企联合资助

基础研究计划共建单位，并根据申请情况遴选后，向全社会公布

共建单位名单。

市校（院）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共建单位是市校（院）

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组织单位。市校（院）企联合资助

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须不低于 100万元/项、实施期为 3 年，属于

市科技计划项目，按照市科技计划项目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要求

进行管理，验收标准由各共建单位围绕结果导向自行确定。

四、经费保障

2025—2028年，每年投入市财政经费不超过 0.6亿元，撬动

不少于 10倍的社会资金，共同实施市校（院）企联合资助基础

研究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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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对每家共建单位的每次合作，一次性投入不超过 100

万元，实行“包干制”管理。

共建单位在每次合作期内，须投入自筹配套经费不少于1000

万元，并须承诺自筹配套经费符合国家、省、市和本单位的相关

经费管理规定、按时足额到位、实行“包干制”管理。

五、监督检查

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定期对市校（院）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

划共建单位的资格开展抽查。对于不再符合共建单位条件或连续

2年未参与市校（院）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的，取消其共建

单位资格。对于未履行申请共建单位资格时的相关承诺的，取消

其共建单位资格，并自作出处理结论之日起，5年内不得申请恢

复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本工作方案中市校（院）企联合资助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的具

体申报条件和要求，以当年的申报指南内容为准。

已与广州市科学技术局签署相关合作协议书的共建单位，按

合作协议书内容执行。

本工作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解释。


